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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壹、 前言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係於民國 80 年 1

月發布實施，其後配合實際開發執行情況，遂辦理民國

89年 2月發布實施「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 

本次變更之主要目的係為配合自民國92年2月開始

進行之「台北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第一、

二期整建工程」，其整建工程涉及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之範圍，本案則辦理其工程計畫之溝渠用地與其相鄰使

用分區之範圍調整，以達到溝渠用地之防汛功能並提供

都市綠化空間的需要。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現行土地使用計畫如圖

1、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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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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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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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表1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現行第 1 期發展區內各開發區主要計畫

土地使用面積表 
單位：公頃 

第 1 期發展區內主要計畫面積 
項 目 

第 1 開發區第 2 開發區第 3 開發區 合計 
備註

住 宅 區 106.22 85.00 129.25 320.47  
中 心 商 業 區 41.07  41.68 82.75  
海 濱 商 業 區   33.18 33.18  
鄰 里 商 業 區 1.89 2.03 2.56 6.48  
政 商 混 合 區 5.35   5.35  
產 業 專 用 區   5.96 5.96  
行 政 區   0.84 0.84  
文 教 區 4.22 2.97  7.19  
保 存 區 0.16 0.34  0.50  
海 濱 遊 憩 區   63.35 63.35  
醫 療 專 用 區  3.68 2.61 6.29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17  0.18 0.35  
瓦 斯 事 業 專 用 區  0.12  0.12  
小 計 （ 1 ） 159.08 94.14 279.61 532.83  
機 關 0.43 0.47 11.11 12.01  
文 小 5.00 5.18 12.68 22.86  
文 中 4.88 2.75 9.10 16.73  
郵 政 用 地 0.45   0.45  
公 園 21.48 5.85 39.36 66.69  
綠 地 13.35 6.88 0.66 20.89  
廣 場  0.59  0.59  
停 車 場 1.01   1.01  
變 電 所 0.29   0.29  
捷 運 變 電 所 用 地 0.15   0.15  
公 用 事 業 0.21   0.21  
電 信 事 業 0.39  0.21 0.60  
自 來 水 事 業 用 地  1.31  1.31  
污 水 處 理 廠 用 地 16.11   16.11  
垃 圾 焚 化 爐 用 地 11.32   11.32  
溝 渠 用 地 6.40 14.65  21.05  
道 路 用 地 73.08 8.06 14.14 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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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第 1 期發展區內主要計畫面積 
項 目 

第 1 開發區第 2 開發區第 3 開發區 合計 
備註

園 道 用 地   36.78 36.78  
小 計 （ 2 ） 154.55 45.74 124.04 324.33  

合 計 313.63 139.88 403.65 857.16  
資料來源：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之一種住宅區變更為文教區(供華夏工商專科

學校使用)】書，民國 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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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貳、 法令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

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

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

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

更。」 

為配合「台北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建

工程」計畫之進行，有必要辦理部分分區範圍之調整，以

完善「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之公共設施，「淡海新市

鎮特定區計畫」屬中央興建之重大建設，本案爰依都市計

畫法第 27 條第 4 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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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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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參、 變更位置 

本案變更位置位於本特定區計畫第 1 期發展區第 1

與第 2 開發區內之公司田溪河道側，變更位置分為 6 部分

（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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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變更圖例

變更綠地用地為溝渠用地

溝

綠七

住

溝

溝

 

變更圖例

變更住宅區為綠地用地
變更綠地用地為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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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七

住

綠

綠
住  

變更編號 1 位置示意圖 變更編號 2 位置示意圖 

變更圖例
變更公園用地為溝渠用地

公七

溝

住

溝

 

變更圖例

變更綠地用地為溝渠用地

溝

公七

溝

 

變更編號 3 位置示意圖 變更編號 4 位置示意圖 

變更圖例

變更綠地用地為溝渠用地

綠九

溝

綠九

變更住宅區為溝渠用地
變更圖例

溝

住

溝

圖          例

加油站用地

電信事業用地

醫療專用區

公用事業用地

變電所用地

垃圾焚化爐用地

產業專用區

電信事業專用區

捷運機場用地

污水處理廠用地

海濱遊憩區

文高用地

文小用地

體育場用地

私立新埔工專用地

體

工專

文小

文高

廣 廣場用地

溝渠用地

遊

污

海濱商業區

中心商業區

政商混合區

鄰里商業區

公園用地

機關用地

文中用地

綠地用地綠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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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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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商

住宅區

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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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用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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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都市計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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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場專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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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站專用區

自來水事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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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公園用地

藝術文化專用區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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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編號1
變更編號2

變更編號3

變更編號4

變更編號5

變更編號6

變更編號 5 位置示意圖 變更編號 6 位置示意圖 

圖2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建工程)變更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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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變更理由及內容 

一、 變更理由 

係因「台北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建工

程」施工需要之河道調整，爰辦理溝渠用地調整與修正。 

(一) 為能符合水利安全以及維持河道通水斷面，進行調整範圍 

為達到整治之效益以及防汛之安全，同時維護鄰近住

宅區之環境品質，本計畫爰配合辦理台北縣淡水地區公司

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建工程調整範圍。 

(二) 順應生態保育維持濕地原貌，並維持溝渠用地排洪功能 

由於「台北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第二期

整建工程」早期河道整建下游段係採「垂直護岸」方式劃

設都市計畫河道線，而今該工程則採「斜坡護岸」生態設

計，且河道出海口南（左）岸因順應當地生態保育團體陳

情維持濕地原貌不予整治，為能維持河道排洪功能，該河

道右岸堤頂線需向北移，爰需變更部分綠地用地為溝渠用

地。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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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配合「蟾蜍石」河道保留，經協調後保留並劃入溝渠用地

範圍 

由於經評估蟾蜍石原址岩質河岸尚屬穩定，基於兼顧

生態景觀及人文歷史遺跡維護之考量，爰予以原狀保留，

並將其劃入溝渠用地，因此需縮減原住 1-1 用地南側邊界

區域（詳附件一，本部營建署 93 年 4 月 22 日「台北縣淡

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第二期整建工程」河道範圍

涉都市計畫公有綠地調整研商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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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更內容 

本案係為配合淡海新市鎮發展目標，變更之詳細內容

詳見表 2及圖 2，變更面積如表 3。 

表2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建

工程)變更內容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更前 變更

後 
變更面積

(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計畫區西南

側南側之綠

地 

綠地

（綠

七） 

溝渠

用地 0.2376 

公司田段 224、
225 地號（第 1
期發展區第 2
開發區） 

1 
計畫區西南

側南側之綠

地 

綠地

（綠

七） 

住宅

區 0.1461 

公司田段 224
地號（第 1 期發

展區第 2 開發

區） 

2 
計畫區西南

側南側之綠

地 
住宅區 

綠地

（綠

七） 
0.1461 

公司田段 226
地號（第 1 期發

展區第 2 開發

區） 

3 
公園用地

（七）之南

側 

公園用

地（公

七） 

溝渠

用地 0.007499
新市段 202 地號

（第 1 期發展區

第 1 開發區） 

4 
文中用地

（九）西側

之公園用地 

公園用

地（公

七） 

溝渠

用地 0.009884
公司田段 148 地

號（第 1 期發展

區第 2 開發區）

5 
計畫區南側

之綠地 

綠地

（綠

九） 

溝渠

用地 0.0012 

公司田段 163
地號（第 1 期發

展區第 2 開發

區） 

6 
文中用地

（九）東南

側之住宅區 
住宅區 溝渠

用地 0.0943 

1.配合「內政部營建署

臺北縣淡水地區公司

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

建工程」辦理溝渠用

地調整修正。 
2.為能符合水利安全

以及維持河道通水斷

面，進行調整範圍。

3.順應生態保育維持

濕地原貌，並維持溝

渠用地排洪功能。 
4.為配合「蟾蜍石」

河道保留，經協調後

保留並劃入溝渠用地

範圍。 

公司田段 112
地號（第 1 期發

展區第 2 開發

區） 
註：表內之變更面積以實地分割測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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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建

工程)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單位：公頃 

項目 
第一期發展區主要

計畫變更前面積 

本次變更增減

面積 

第一期發展區主要

計畫變更後面積 
備註 

住宅區 320.47 -0.094300 320.38   
中心商業區 82.75 82.75   
海濱商業區 33.18 33.18   
鄰里商業區 6.48 6.48   
政商混合區 5.35 5.35   
產業專用區 5.96 5.96   
行政區 0.84 0.84   
文教區 7.19 7.19   
保存區 0.5 0.50   
海濱遊憩區 63.35 63.35   
醫療專用區 6.29 6.29   
加油站專用區 0.35 0.35   
瓦斯事業專用區 0.12 0.12   
小計（1） 532.83 -0.094300 532.83   
機關 12.01 12.01   
文小 22.86 22.86   
文中 16.73 16.73   
郵政用地 0.45 0.45   
公園 66.69 -0.995899 65.69   
綠地 20.89 -0.238800 20.65   
廣場 0.59 0.59   
停車場 1.01 1.01   
變電所 0.29 0.29   
捷運變電所用地 0.15 0.15   
公用事業 0.21 0.21   
電信事業 0.6 0.60   
自來水事業用地 1.31 1.31   
污水處理廠用地 16.11 16.11   
垃圾焚化爐用地 11.32 11.32   
溝渠用地 21.05 1.328999 22.38   
道路用地 95.28 95.28   
園道用地 36.78 36.78   
小計（2） 324.33 0.094300 324.33   
合計 857.16 0.000000 857.16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註：1.變更前面積來源為「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之一種住宅區變更為文教區(供

華夏工商專科學校使用)】書」。 
2.本次未指明變更部分仍以原計畫為主。 
3.實際面積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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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整建工程)變更後

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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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施進度及經費 

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臺北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

道幹線整建工程」計畫，本案實施進度及經費如后： 

一、 實施進度 

(一) 工程進度 

「內政部營建署臺北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

幹線整建工程」計畫分為兩期整建工程，其工程進度第一

期整建工程為民國 92 年 2 月 11 日開工，預定於民國 95

年 7 月 25 日竣工；第二期整建工程為民國 92 年 10 月 20

日開工，預定於民國 95 年 11 月 9 日竣工。 

(二) 開發主體：內政部營建署。 

(三) 用地取得方式：變更範圍內土地均屬本部營建署管理之國有

土地。 

二、 經費來源 

「內政部營建署臺北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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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線整建工程」計畫分為兩期整建工程，第一期工程經費

為 653,231,348 元；第二期工程經費為 359,182,549 元，均

已編入本部營建署 91～96 年度預算執行。 

表4 實施進度及經費分析表 
項目 用地取得

方式 
開發經費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來源 

土地

費用 工程費用 

溝渠

用地 

屬本部營

建署管理

之國有土

地 無 

屬「內政部營建

署臺北縣淡水

地區公司田排

水下水道幹線

整建工程」計畫

之子項，第一期

工 程 經 費 為

653,231,348
元；第二期工程

經 費 為

359,182,549 元

內政部

營建署

1.第一期整

建工程預定

於民國 95
年 7 月 25
日竣工 

2.第二期整

建工程預定

於民國 95
年 11 月 9
日竣工。 

已編入本

部營建署

91～96 年

度預算執

行。 

註：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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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北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第二期整

建工程」河道範圍涉都市計畫公有綠地調整研商會

議記錄乙份民國 93 年 5 月 13 日（營署鎮字第

09329071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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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北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第一期整

建工程」河道範圍涉及都市計畫及防汛道路寬度

調整研商會議資料乙份民國 93 年 6 月 11 日（營

署鎮字第 093290953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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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北縣淡水地區公司田排水下水道幹線第一期整

建工程」河道範圍涉及公七土地變更，建議修訂相

關樁位編號、座標資料乙案民國 93 年 9 月 1 日（營

署鎮字第 09300564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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